


民乐县教育局
关于2022年度绩效评价的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召开专门会议，安排专人，就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扎实开展绩效评价自评工作，本着“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原则，结合实际，在认真分析总结之基础上，现将教育系统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我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83所，其中普通高中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初级中学3所，九年一贯制小学2所，小学66所，县直幼儿园4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5所，少年军校1所，所有小学均附设幼儿园或学前班。在校学生40509人，其中学前教育7346人，小学教育16215人，初中8872人，中等职业教育2634人，普通高中5442人。教职工总计3095人，其中幼儿园589人，小学1190人，初级中学472人，九年一贯制学校260人，职教中心学校127人，高级中学457人。
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我县教育系统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项目有：城乡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和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等，共计经费15238.0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0768.53万元，地方资金4469.51万元。
（二）预算资金分配与下达
2022年中央转移支付分配我县各类教育补助资金共计7996.0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275.53万元，省级资金2720.51万元；下达各类教育建设项目资金共计724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493万元，省级资金1749万元。
（3） 长期绩效目标
1.保障幼儿园、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中职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运行；
2.有效改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现代职业教育基本办学条件，促进我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促使项目社会效益显著；
3.通过各类培训，促使广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形成人人争先的激励机制，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实现教育公平；
3.严格落实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实现学生资助全覆盖，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促进社会和谐，教育公平；
4.完成省、市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绩效目标年度绩效目标。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下达我县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344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490万元，省级资金701万元，县级配套250万元。
2.下达我县各类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共计1739.4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557.92万元，省级资金143.21万元，县级配套38.33万元。
3.下达我县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共计93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85万元，省级资金352万元。
4.下达我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共计2289万元，其中，省级资金1429万元，县级资金860万元。
5.下达我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共计562.3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57.06万元，省级资金95.3万元，县级资金310万元。
6.下达我县特岗教师支持计划资金共计688.9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85.55万元，县级资金203.4万元。
7.下达我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专项资金365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755万元，省级资金397万元，县级资金1500万元。
8.下达我县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补助资金380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63万元，省级资金1352万元，县级配套资金389万元。
    9.下达我县支持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中央专项资金183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70万元，县级资金1061万元。
10.下达我县中职教育改善办学条件资金390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905万，县级资金3000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局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支持和协作配合，建立健全了协调有序的绩效评价的管理和实施机制，保障了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运行。学生资助政策的全覆盖为实现精准扶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动教育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贫困家庭、贫困学生的扶助与关爱。各层次师资队伍培训项目的实施，使得我县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合理，优秀中青年教师综合能力得到了提高。随着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能力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及现代职业教育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有效增加幼儿园园位供给，保障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近入学，有效推进普通高中教育、中职教育优质特色发展，全面满足广大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国家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后，按照不低于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对中小学(含民办学校)补助公用经费。按照小学每生每年650元、初中每生每年850元，在此基础上，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农村地区不足100人的规模较小学校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每生每年6000元标准补助。我县累计为50958人次的学生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3441万元。
（2）按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每年200天的在校时间，春学期每天5元，秋学期每天5元，全年1000元的标准为22989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采取早餐或午餐形式进行供餐，落实资金共计2109万元。该项资金全额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向学生提供优质等价的营养餐。
（3）为18450名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照小学每生每天4元，初中每生每天5元，学生每学年在校天数均按250天计算，全年小学生、初中生分别补助1000元、1250元的标准，落实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937万元。
（4）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及特岗教师工资补助1251.31万元。其中为12992人次乡村教师，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400元的标准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562.36万元；为156人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岗教师按照每人每年38200元的标准落实特设岗位补助688.95万元。
（5）落实各类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共计1739.46万元，其中，为14411人次的学前幼儿落实学前减免保教费812.21万元，为3186人次的普通高中学生落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280.3万元，为6259人次的中职学生落实中职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580.5万元，为166名省内高职（专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减免学费和书本费66.45万元。
（6）落实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365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755万元，省级资金397万元，县级资金1500万元。民乐县第三幼儿园、文化产业园区幼儿园新建、扩建项目已全部完工，建筑总面积9105.13平方米。同时也完成了室外工程含附属设施及室外三网和消防给水工程等。项目建成后有效增加园位供给，缓解入园难问题，改善在园幼儿教育保育环境，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进一步提高，有效提升了我县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7）落实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补助资金380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63万元，省级资金1352万元，县级配套389万元。投入1222万元，新建六坝镇九年一贯制初中部教学楼一幢，目前主体完工；投入800万元，对思源学校运动场，风雨操场、多功能报告厅，文化产业园小学、生态工业园区学校、六坝寄宿制小学，东浦小学运动场改造，设施设备采购，目前主体框架已完工，设备已安装完成；投入50万元，完成工业园区学校电脑及电子屏采购项目，并已投入使用；投入339万元，完成了工业园区学校幼儿园、思源学校3号宿舍楼、民乐民乐一中建设项目工程。
（8）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183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70万元，县级资金1061万元。民乐县第一中学分校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226亩，总建筑面积51733.44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19790.84 万元，建筑面积48709.44平方米，其中:新建教学楼12741.34平方米，A段3923.12平方米，B段3923.12平方米，C段4895.1平方米;宿舍楼15926.85平方米，A段5308.95平方米，B段5308.95平方米，C段5308.95平方米;综合楼建筑面积8544.9平方米;学生食堂建筑面积5296.35平方米;体育馆一座6255平方米，运动场区一块，占地面积24701.73平方米，包括主席台、看台，建筑面积507.7平方米，400米环形塑胶跑道一条，标准人工草坪足球场一块及篮排球、羽毛球等场地;并配套完成室外附属工程，主要内容为规划范国内的室外给水管网、污水管网、雨水管网、采暖管网、场地硬化、场地绿化、照明工程、变配电设备、围墙、电动仲缩门、铁质校门、景观灯、化粪池等建筑安装工程。于2022年2月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高我县高中教育办学水平，提升了高中教育的品位和层次，彻底消除了大校额、大班额，有效促进高中教育向优质特色健康快速发展。
（9）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投资390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905万元，县级资金3000万元。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实训焊接楼工程及实训实习设备采购905万元。投资3000万元完成综合楼1幢，建筑面积8235平方米、宿舍楼1幢，建筑面积4783.36平方米，现已主体完工。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类项目的成功实施，有效解决了城区中小学大班额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偏远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问题。各类学生资助政策的落实，我县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就读，辍学率为0。学校购置的教学及生活设施设备全部投入使用，学校办学条件全部达到国家“20条底线”标准，达标率为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开展网络问卷调查活动，社会及师生对前教育、义务教育能力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及现代职业教育能力提升项目的满意度均达到95%以上。学生资助政策知晓率达100%，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100%。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教育类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虽已全部完成，但在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时，还存在定性指标的计分缺乏科学依据，绩效指标体系不科学、细化程度不够深的问题。造成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部门人员预算绩效专业知识欠缺和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预算绩效目标填报不规范、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和评价标准不统一，绩效目标指标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下一步，将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和审核，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对各预算股室的培训指导，提高业务人员分析、提取、细化、量化绩效指标的能力，提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形成项目实施、项目监控、项目结果评价的依据。进一步改善乡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望与需求。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为加强对绩效目标自评结果的运用，监督项目资金使用单位做好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并认真整改，确保教育资金使用的合理合法合规，促进地方教育发展。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我们将绩效自评报告局机关网站和民乐县人民政府网站同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2年，我局就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在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未发现问题。
附: 1.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绩效目标自评表
 2.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3.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4.学生资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5.特岗教师中央补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6.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7.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8.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绩
效目标自评表
9.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10.中央中职改善办学条件奖补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民乐县教育局
2023年1月9日
